
高雄市資源回收細分類廠有償 BTO+BOT 案 

先期補充評估(115.04.30 公告) 

章節 補充摘要 

第五章  

營運 

1.為保障在地就業機會，第五章營運 5.1.1 營運內容提及，四、人力組織，在

聘僱資源回收細分類廠員工時，對於非專業性工作(如環境清潔、油漆粉刷、

簡易維修、行政、秘書、總務等)，應優先錄用當地(高雄市路竹區及阿蓮區)

居民，由原訂建議每年至少保留因營運所需聘用勞工人數之百分之十改為

百分之三十，以促進當地就業並回饋社區。 

2.考量地方共好與企業責任，第五章營運 5.3 營運特殊考量內容提及，民間

機構應規劃敦親睦鄰費由原訂至少 90 萬元改為 100 萬元。 

第八章  

財務規劃 

1.延續上述考量，敦親睦鄰費由原訂 90 萬元調整為 100 萬元，本案財務試算

結果，自償能力由 1.04 調整為 1.03(≧1.00)，仍具自償性。 

2.財務效益評估前後差異比較，如下表說明: 

 

原訂(敦親睦鄰費 90 萬元) 

項目 財務效益指標 

計畫內部報酬率 5.06% 

計畫淨現值(仟元) 55,000 

權益內部報酬率 8.22% 

權益淨現值(仟元) 11,160 

 

調整後(敦親睦鄰費 100 萬元) 

 

透過自償能力及財務效益評估後，本次敦親睦鄰費之調整，不影響整體財務

規劃。 

項目 財務效益指標 

計畫內部報酬率 5.05% 

計畫淨現值(仟元) 54,050 

權益內部報酬率 8.21% 

權益淨現值(仟元) 10,473 

 


